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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  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醫院管理局  

新界區域諮詢委員會  —  沙田區議會代表  

 

目的  

 

 本 文 件 建 議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選 派 一 名 議 員 出 任 二

零一四年四月一 日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期 間醫院管理

局 (醫管局 )新界區域諮詢委員會 (委員會 )的成員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醫管局致函區議會主席，邀請區議會提名一名議員於二

零一四年四月一 日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期 間出任委員

會的成員。  

 

3 .  獲選的議員將以個人身分出任委員會的成員，並須向區

議會轄下衞生及 環境 委員會提交 報告 ，以便議會 知悉醫管局

的服務發展。  

 

4 .  區域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結構及職能載於《醫院管理局條

例》附表 3，請見附件一，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請見 附件二。  

 

提名  

 

5 .  區議會秘書處已於本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函全體議員，請

議 員 就 上 述 職 位 提 交 提 名 ， 提 名 期 由 本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開

始，直至區議會主席在會上宣布結束為止。  

 

議決事項  

 

6 .  請議員選派一名議員出任委員會的成員。  

 



 

(  二  )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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